附件1

二次供水设施移交协议书
（示范文本）
          
甲方：（移交主体）
乙方：（供水企业） 
根据《湖北省城镇供水条例》和《湖北省城镇二次供水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403号）及《宜昌市城镇居民住宅二次供水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宜府办发〔2020〕6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甲乙双方就         二次供水设施移交工作达成以下协议：
一、甲方将位于（地址）的      （小区名称、楼栋编号、移交范围等）  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权移交给乙方。（二次供水设施移交清单附后）
二、本协议签订次日起，乙方正式接管本小区二次供水设施并负责终身运行维护（含后续更新改造），期间由乙方投入的新资产，自动计入乙方名下。
三、乙方应确保水质水压符合国家标准和省市要求，按照政府部门核定的价格收取费用。
四、本协议签订后，甲方应协助乙方与终端用户签订《供用水合同》，未同乙方签订《供用水合同》的仍按原方式计量收费。移交前因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或管理（物业更替）引发的债权债务、纠纷以及各种账目、合同、协议，不随二次供水设施移交而转移。
五、甲方应配合乙方二次供水设施维护管理工作并提供便利条件，不得向乙方收取费用。
六、        （双方其它约定内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七、其他
1.对违约责任和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商议，如产生纠纷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选择以下      方式解决争议：（1）向宜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；（2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2.本协议一式七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二份，街道（乡镇）作为见证方收执一份，县市区住建局、市住建局各一份备案。
3.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
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（新建项目填写）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
见证方：街道（乡镇）（盖章）      
经办人：（签字）


二次供水设施移交清单
（下列为参考，双方据实填写）
	1
	小区、单元门及二次供水泵房钥匙（门禁卡）
	必备项

	2
	室内、室外给水竣工图、泵房平面布置图、竣工总平面图、结构设备竣工图、地下管网工程竣工图
	新建（改造）项目

	3
	二次供水设施清单、维保手册、工具、设备的安装使用及维护保养等设施档案及图文资料
	

	4
	二次供水设施竣工验收报告、调试报告
	

	5
	泵房土建、电气、排水泵等清单
	

	6
	管材、阀门、水表及主要附件的型号、规格，合格证明及检测报告
	

	7
	管道试压报告
	

	8
	不锈钢水箱满水试验报告
	

	9
	泵房环境噪音监测报告
	

	10
	水箱清洗后经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水质检测报告
	

	11
	内部水表、电表清单，止码
	既有项目

	12
	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记录
	

	13
	
	其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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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 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
    
 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